
一、兴庆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流程图

(简易程序)

适用条件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

民处以50元以下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

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。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调查取证：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。必要时应填制

《现场检查笔录》或《现场调查询问笔录》。

口头或书面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

实、理由、依据及行政处罚意见，并告知当事人

有进行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

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

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

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

和证据成立的，不予处罚
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不成立的，作出当

场处罚决定，制作《行政处罚（当场）决定书》，

并送达当事人

执行

上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

结案，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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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兴庆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流程图

（一般程序）
案件来源：1、举报投诉；2、专项检查；3、有关部门移送；4、上级机关指定；5、下级机关

报送；6、其他来源。
受 理

具有违反法律的事实，依照法律、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，且违法行为未超过追究时效
立

案

办案人员填写《立案审批表》，报部门负责人审批，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，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

15 日。

决定立案的，指定 2名以上办案人员 决定不立案的，将结果告知举报人及相关单位

2 名以上办案人员向被调查人出示执法证件，告知被调查人要调查的事项、范围，制作调查笔

调

取

查

证

录、询问笔录，被调查人签字确认。

可以抽样取证。需要先行保存证据的，在 7日内做出处理决定

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
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，予以销案

调查取证终结，根据调查结果

做出决定 违法行为轻微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

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认为违法事实成立的制作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你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

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
在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，复核

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

根据听证报告，办案人员填写行

政处罚意见书，报行政机关负责

人审批（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决定）

后，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

在 7日内送达当事人。

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罚决定之前，告知当事人有要求

举行听证的权利

在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后 30 日组织听证，并在举办听证的 7 日前书面通知当事人有关事项。

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，交当事人签字确认。听证结束制作听证报告，并送到当事人。

执行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应在行政处罚制定期限内予以履行，并在 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。当事人不自觉履行的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结 案 归 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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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兴庆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强制类流程图

1.责令立即排除隐患、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流程图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对生产经营单位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，责令

立即排除

能够排除

隐患的

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

安全的，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，

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

不能排除

隐患的

责令限期整改

恢复生产、经营、使用

3



2.查封或者扣押设施、设备、器材流程图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对生产经营单位检查中发现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

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

准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

执法人员制作查封、扣押决定书，报局分管负责人批准

送达查封、扣押决定书，执行查封、扣押决定

15日内作出处理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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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责令暂停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业、封存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

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材料和设备流程图

对生产经营单位检查中发现，有证据

证明危害状态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
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

故发生

控制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 责令暂停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业

封存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

发生的材料和设备

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结束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

事故发生的情形整改完成，解除封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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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不执行应急管理指令的企业实施停电、停止供应民用爆破物品流程

图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对生产经营单位检查中发现，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

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；

或不执行安监指令的；重大事故故隐患排除前或者过程

中无法保证安全的

执法人员制作决定书或者协助执行通知书，报局分管负

责人批准

通知有关供电、提供民

爆物品企业，协助做好

停电、停止供应民爆物

品。

送达查封、扣押决定书或者协助执行通知书，执行相关

决定

15日内作出处理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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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兴庆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检查类流程图

1、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

行业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

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检查

执法人员出示证件表明身

份，告知被检查单位需要配

合检查的具体要求

填写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

详细记录查出的问题，提

出整改意见，并经被检查

单位签字确认

现场检查

可当场改正的，应当责

成其当场改正

存 在 违 法 行 为

和安全隐患

不能当场改正的，应当

发出《责令整改指令

书》，责令限期整改

复查

复查自申请或者限期届

满之日起 10日内进行

已整改 未整改的依法立案处罚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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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对安全生产评价、检测检验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等情况

监督检查

对服务机构进行检查

执法人员出示证件表明身

份，告知被检查单位需要配

合检查的具体要求

填写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

详细记录查出的问题，提

出整改意见，并经被检查

单位签字确认

现场检查

可当场改正的，应当责

成其当场改正

存在违法行为

不能当场改正的，应当

发出《责令整改指令

书》，责令限期整改

复查

复查自申请或者限期届

满之日起 10日内进行

已整改 未整改的依法立案处罚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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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对重大危险源的监督检查

对重大危险源单位进行安全检查

执法人员出示证件表明身

份，告知被检查单位需要配

合检查的具体要求

填写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

详细记录查出的问题，提

出整改意见，并经被检查

单位签字确认

现场检查

可当场改正的，应当责

成其当场改正

存 在 违 法 行 为

和安全隐患

不能当场改正的，应当

发出《责令整改指令

书》，责令限期整改

复查

复查自申请或者限期届

满之日起 10日内进行

已整改 未整改的依法立案处罚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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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开展监督检查

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检查

执法人员出示证件表明身

份，告知被检查单位需要配

合检查的具体要求

填写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

详细记录查出的问题，提

出整改意见，并经被检查

单位签字确认

现场检查

可当场改正的，应当责

成其当场改正

存 在 违 法 行 为

和安全隐患

不能当场改正的，应当

发出《责令整改指令

书》，责令限期整改

复查

复查自申请或者限期届

满之日起 10日内进行

已整改 未整改的依法立案处罚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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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及其持证上岗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5

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检查

执法人员出示证件表明身

份，告知被检查单位需要配

合检查的具体要求

填写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

详细记录查出的问题，提
现场检查

出整改意见，并经被检查
单位签字确认

可当场改正的，应当责

成其当场改正

存 在 违 法 行 为

和安全隐患

不能当场改正的，应当

发出《责令整改指令

书》，责令限期整改

复查

复查自申请或者限期届

满之日起 10日内进行

已整改

归档

未整改的依法立案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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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兴庆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奖励流程图

.安全生产违法行为、事故隐患举报奖励1

举报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安全生产

违法行为

现场调查核实确认举报内容

对违法行为及隐患进行查处

经相关领导小组讨论决定，作出表彰作

出奖励决定

发文公告

给予表彰奖励



2、安全生产表彰和奖励流程图

发 文

所在单位或有关组织推荐，上

报申请表彰奖励

业务部门核实相关事实，形成初步

意见

经评选表彰领导小组讨论决定，

作出表彰决定

发文公告并给予表

彰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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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兴庆区应急管理局其他类别职权事项流程图

、重大危险源备案流程图1

执法大队受理备案相关材料

执法大队进行审查。

材料符合要求。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知

补正材料。

必要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

现场核查。

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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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备案流程图

执法大队受理备案相关材料

执法大队进行审查。

材料符合要求。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知

补正材料。

必要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

现场核查。

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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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流程图

执法大队受理备案相关材料

执法大队进行审查。

材料符合要求。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知

补正材料。

必要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

现场核查。

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。


